关于创新管理方式  加强部门联动 健全完善文化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通知
各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审批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天津自贸试验区、开发区、滨海高新区、空港经济区、海河教育园区相关职能管理和审批部门：
为更好地适应当前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积极落实全领域监管理念，充分发挥各部门联动管理作用，切实加强我市文化市场内容监管，不断健全完善文化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文化市场环境，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完善娱乐场所审批政策和内容管理手段
（一）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材料。为推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激发市场发展活力，按照方便市场主体准入的原则，进一步调整我市游艺娱乐场所最低使用面积要求，全市游艺娱乐场所的使用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使用面积不包括办公、仓储等非营业性区域。同时，进一步简化“环评材料”审核要求，对于1000平米以上的娱乐场所（含歌舞娱乐场所和游艺娱乐场所），需取得环保行政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对于1000平米以下的场所，可要求申报单位进行自我承诺，承诺事项应包括：已填报登记表到环保行政部门备案、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等内容，不再提供环保行政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
（二）确保游艺娱乐场所内机型机种合法健康。游艺娱乐场所内设置的游戏游艺设备应当取得相关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出具的内容审核批准文件，并持批准文件（无法提供批准文件原件的，复印件应当加盖生产销售企业的公章）、销售（或购买）合同、许可证（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向所属区（或功能区）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机型机种数字化贴标手续，经数字化贴标的游戏游艺设备方可在游艺娱乐场所内设置；未贴专用标识、未经文化部门内容审核的游戏游艺设备不得擅自摆设。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统筹指导开展全市游艺娱乐场所数字化贴标工作。
（三）建立游戏游艺设备机型机种台帐。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游戏游艺设备须报所属区（或功能区）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场所不得擅自变更游戏游艺设备，增、减或变更机型机种须重新进行数字化贴标与备案手续。进行有奖经营活动的，奖品应当健康有益，奖品目录应当报所属区（或功能区）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单件奖品价值不超过500元。
二、落实文化市场经营场所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制度
（一）明确培训主体、统一规范标准。加强文化市场经营场所从业人员培训是做好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促进场所守法诚信经营、提升市场竞争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为确保培训工作有序规范，增强文化市场经营场所（即娱乐场所和上网服务场所）从业人员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实用性，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将委托市娱乐场所协会和市上网服务行业协会分别负责开展全市娱乐场所和上网服务场所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培训合格人员由协会统一发放培训证书，各场所培训情况也将作为文化市场分级分类管理和文化市场主体年度报告工作的重要参考。
（二）整合部门资源、提升培训效果。文化市场经营场所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每年度开展一次，培训证书有效期为一年。培训内容主要分为政策法规培训、职业道德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三个方面，同时培训要紧密结合市场发展实际，积极搜集推介先进经营理念和成功转型模式，为场所经营者投资经营提供指导。参加培训人员须包括但不限于场所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具体培训日程和培训方案由协会制定，并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备案同意后，方可实行。为节省培训成本、增强培训效果，鼓励协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同时各协会应主动作为，充分发挥部门沟通作用，积极争取协调将公安等部门的有关工作纳入到培训体系中来，实现培训资源整合。
（三）提供培训支持，形成长效机制。各区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要积极支持协会开展行业培训工作，加强工作宣传，对接培训成果。各区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应和协会建立协作机制，探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联合培训，有条件的单位可以为培训提供经费和场地支持等工作便利。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负责全市培训工作的监督指导，积极引导规范协会的培训行为，确保培训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努力形成健康的长效培训机制。
三、健全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内容自审和管理制度
（一）建立企业联络员制度。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企业、演出经纪机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艺术品经营单位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应当安排专人负责内容自审和管理工作，并将本单位日常工作联络员报文化行政部门备案。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企业、演出经纪机构联络员应当向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和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备案，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艺术品经营单位等单位应当向所属区（或功能区）文化行政部门备案，联络员及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重新进行备案。各有关部门应在本通知下发后3个月内全部完成联络员备案工作；对于新审批设立的单位，各审批部门在发放许可证前，应告知该单位及时到所属区（或功能区）文化行政部门完成联络员备案工作。
（二）建立文化产品内容备案制度。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企业应当每半年（每年1月1日至1月10日，7月1日至7月10日）将企业经营的产品信息向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和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进行备案，备案信息将作为文化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的重要依据，同时，充分发挥部门协调机制作用，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应及时将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备案信息抄送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实现联动管理；互联网文化单位、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企业不得为无证照经营单位提供文化产品和设施设备。
四、健全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
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应当对其所提供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提供虚假材料企图骗取专用标识、备案证明等文件的，将实施警示名单管理；通过欺骗、贿赂、伪造、变造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专用标识、备案证明等文件的，依法实施黑名单管理。凡列入文化市场警示名单或黑名单的，一律不得成为文化行业转型升级示范单位，不得纳入政策试点、政府采购、政策性资金及项目扶持范围。同时探索建立红名单制度，合法守信企业将优先获得相关表彰奖励、项目扶持等优惠政策，努力建设我市文化市场“失信者‘处处受限’、守信者‘一路畅通’”的诚信经营环境。
特此通知。
附：1.游戏游艺设备机型机种台帐登记表
    2.游艺娱乐场所奖品目录备案表
    3.文化市场经营单位联络员登记表
    4.文化产品内容备案单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2017年 6月 27日
[image: 5.津文广市〔2017〕4号_01.png]
[image: 5.津文广市〔2017〕4号_02.png]
[image: 5.津文广市〔2017〕4号_03.png]

[bookmark: _GoBack][image: 5.津文广市〔2017〕4号_04.png]

image1.png
B 1

el EBERTHLHLRI IR L4

LR

VEA A

BRA M

ZENE

EAREA =. WA
FAAA 4R i

BEEHR
5

REMBFE GFTIE. ELHB, REFHEAD

Lk & 808 4
# A

H





image2.png
Bt 2

it SRR H et 5%
tush
EA A
BRI
2E%E
EAREA 3 R
FAAA 4R i

b
Y
w
om

REMBFHE GFTIE. ELHE. X2EH)

Lk & 808 4

&

A

H





image3.png
B 3

SCAETT S Z RS DR IR

s H

A

B R

aEHE

U BA
HEFEAR B4 e

. BA
REAR B4 it
Yt





image4.png
Bt 4

paingniska e

LR

VEA A

BRA M

ZENE

EAREA =. WA
FAAA 4R i

XA E>
EE S

RRMBHEE GFTIE. BLHR, =% SREIERA: GFRKGE
B, BAFTE)
HREAET
# A B

p-&: 2204
B

Y XUHXMTHE, RRTALSR, THAXN2.

RETXAS FEYARHNE 20174 A HEX




